
慈濟科技大學動物實驗申請審查作業流程 

110 年 10 月 06日 

110 學年第一學期期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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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.如實驗涉及生物危險(含感染性物質、致癌物質)、放射線及化學危險(含毒物)實驗時，得先送相關

校內外委員會審查。 

註 2.動物實驗申請表單請上網下載：http://ga.tcust.edu.tw/files/11-1006-268.php 

註 3.「校外審查意見表」：如附表一。 

註 4.「校內審查意見表」：如附表二。 

註 5.「送審證明書」：如附表三。 

 

1.受理送審文件。 

2.案件登錄、編號。 

3.開立「送審證明書」。 

4.申請案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成員審查。 

計畫主持人 

提出動物實驗申請 

小組業務承辦人 

受理申請 

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

小組成員進行審查 

審查結果通知 

審查結果： 

1.照案通過： 

(1)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審查同意書」交還申請人。 

(2)「動物實驗申請表」(有審查成員簽章)留小組存查。 

2. 改善後複審： 

 (1)審查委員提出「審查意見表」交承辦人彙整。 

(2)承辦人將彙整後審查意見表 e-mail 通知申請人修正計

畫或補充說明。 

(3)申請人於一個月內完成，提出修正計畫交承辦人送審

核委員複審，逾期退案。 

3.不通過：結案。 

1.審核作業應於送件後二週內完成。 

2.涉及生物危險(含感染性物質、致癌物質)、放射線及化學

危險(含毒物)實驗時，得以展延二週完成。 

1.填寫「動物實驗申請表」、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審查同

意書」各一份，另附電子檔。(科技部計畫限計畫主持人申請) 

2.繳交慈大動物中心線上學習平台成績證明或附相關教育訓

練證明。 

3.實驗動物養在慈大動物中心者，由本校委員實質審查。實驗

動物養在他處動物中心者，由協同主持人在該處 IACUC 委

員進行實質審查，審查同意書繳回本組，繼續後續校內審查

作業。 

4.申請表填寫後送至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業務承辦人。 



 

【附表一】 

慈濟科技大學 

動物實驗申請審查意見表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 

計畫/課程/試驗名稱： 

審查結果： 

□ 照案通過  

□ 應改善後複審 

□ 不通過 

須改善或不通過之審查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慈濟科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啟 



【附表二】 

慈濟科技大學 

動物實驗申請審查意見表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 

計畫/課程/試驗名稱： 

初審結果： 

□ 照案通過 

□ 應改善後複審 

□ 不通過 

須改善或不通過之審查意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單位用印 



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】附表三【 

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  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 號 

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             880,Sec.2,Chien-kuo 

Rd. 

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              Hualien City ,Taiwan 

970, 

 

 

茲證明 

送審編號： 

計畫主持人： 

 

計畫名稱： 

 

經本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收案送審中 

 

 

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召集人 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